
114學年度高中職免試入學變更就學區調查表 

本表請最晚於 3月 13日(四)10:00前交回教務處，若沒有要變更就學區的同學，請在下方第一格填寫”無”交回即可。謝謝您!! (本表若不敷使用可自

行影印) 

※欲申請變更就學區的同學務必於 4/25(五)至高雄區免試入學委員會網站(https://kh.entry.edu.tw)填寫變更就學區申請，列印「變更就學區申請

書」，由學生及父母雙方簽名及蓋章。 

※申請變更至其他就學區獲准後，其免試入學多元積分計算以該就學區的計算方式為準，請同學及家長先行參考該就學區免試簡章內容。 

※變更就學區相關資料請參閱簡章 p.87-88。 

 
座號 
姓名 

欲變更的
就學區 欲變更就學區的原因(A~D擇一勾選) 及 應備的證明文件 (請於 4/30中午 12:00前連同網路列印之「變更就學區申請書」一併繳交註冊組) 

座號：     

____號 

 

姓名： 

_________ 

□基北區 

□桃連區 

□竹苗區 

□中投區 

□彰化區 

□雲林區 

□嘉義區 

□台南區 

□屏東區 

□其他： 

_______區 

□ A.目前所在之免試就學區(高雄區)，未設置學生適性選擇的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群別或產業特殊需求類科者 

   (應繳文件：無，但申請獲核准後，應以所填寫之科別或群別作為第一志願序。) 

    *請填寫欲選擇的群別或科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B.因搬家遷徙者 (應繳文件：戶口名簿影本、或房屋所有權證明、或租屋證明、或足以證明其搬家遷徙至所申請變更之就學區之居住相關文件。) 

□ C.學生在國中階段跨區就學，但未遷移戶籍，並計畫返回原戶籍所在地就讀高級中等學校者(應繳文件：戶口名簿影本) 

□ D.其他經核定的特殊因素(1~4項擇一勾選)： 

     □1.父母工作地遷徙(應繳文件：父親或母親之在職證明，並足以證明其工作地點為所申請變更之就學區) 

     □2.依親(包括父母離異改依其中另一方、改依二親等之直系親屬、或其他旁系之親屬等) 

       (應繳文件：戶口名簿影本及監護人同意書) 

     □3.家庭特殊境遇(應繳文件：提出相關證明文件) 

     □4.其他特殊因素(應繳文件：提出相關證明文件) 

座號：     

____號 

 

姓名： 

_________ 

□基北區 

□桃連區 

□竹苗區 

□中投區 

□彰化區 

□雲林區 

□嘉義區 

□台南區 

□屏東區 

□其他： 

_______區 

□ A.目前所在之免試就學區，未設置學生適性選擇的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群別或產業特殊需求類科者 

   (應繳文件：無，但申請獲核准後，應以所填寫之科別或群別作為第一志願序。) 

    *請填寫欲選擇的群別或科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B.因搬家遷徙者 (應繳文件：戶口名簿影本、或房屋所有權證明、或租屋證明、或足以證明其搬家遷徙至所申請變更之就學區之居住相關文件。) 

□ C.學生在國中階段跨區就學，但未遷移戶籍，並計畫返回原戶籍所在地就讀高級中等學校者(應繳文件：戶口名簿影本) 

□ D.其他經核定的特殊因素(1~4項擇一勾選)： 

     □1.父母工作地遷徙(應繳文件：父親或母親之在職證明，並足以證明其工作地點為所申請變更之就學區 

     □2.依親(包括父母離異改依其中另一方、改依二親等之直系親屬、或其他旁系之親屬等) 

       (應繳文件：戶口名簿影本及監護人同意書) 

     □3.家庭特殊境遇(應繳文件：提出相關證明文件) 

     □4.其他特殊因素(應繳文件：提出相關證明文件) 

導師簽名：_______________ 


